
证券代码：600525� � � � � � � �证券简称：ST长园 公告编号：2025050

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交所对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部分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期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上证公函【2025】0517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 公司

对《问询函》高度重视，积极组织相关各方对《问询函》中涉及的问题进行逐项落实，现就《问询函》相关问题

回复如下：

问题一、关于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公司年报及相关公告显示，公司董事长吴启权控制的珠海市运泰

利控股发展有限公司通过第三方占用公司资金，2023年、2024年末占用余额分别为29,426.85万元、26,431.18

万元。 公司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将配合资金占用的7家供应商及其关联方（含下属公司）追认为公司关

联方， 并对2023年年度报告及2023年3季报、2024年1-3季报中涉及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相关的货币资

金、其他应收款等科目进行了会计差错更正。 鉴于上述情况，年审会计师认为无法获取充分、恰当的审计证据

以识别公司全部关联方，无法确定公司关联方认定是否完整、关联交易与关联方资金往来余额披露是否充分

以及可能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因此对公司财务报告出具保留意见。 同时，年审会计师认为上述非经营性资

金占用说明公司在资金支付审批、合同审批、关联方认定、关联方交易的审议披露方面存在内部控制重大缺

陷，对公司内控报告出具否定意见。

请公司补充披露：（1）2023年度与2024年度配合关联方进行资金占用的7家供应商及其关联方成立时

间、主要财务数据、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核实公司董事长及其关联方与上述7个主体的实际控制人及

其控制的企业资金及业务往来情况，以及是否存在其他占用公司资金、违规担保等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2） 结合公司董事长实施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具体过程， 说明公司有关期间会计差错更正的形成原因及依

据，是否符合会计准则规定，是否已完整反映有关事项的影响，以及是否仍存在重大错报需进一步调整；（3）

近三年公司与上述7个主体的关联交易情况，包括交易时间、交易背景、采购商品或服务用途、交易金额、期末

应付预付余额以及与公司财务报告数据的差异，说明未及时发现差异及资金占用的原因；（4）有关资金拆出

涉及审批流程及主要责任人员，公司拟采取的具体追责及追偿措施，并请公司时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结合自身履职情况说明是否勤勉尽责；（5）公司董事长吴启权上任以来主导的对外投资、关联交易等重大事

项，核实是否存在其他资金实际流向董事长及其他关联方的情况，是否存在其他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利益输送

情况；（6）公司资金支付审批、合同审批、关联方认定等方面的内部控制制度及执行情况，结合上述资金占用

发生原因说明公司内部控制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已采取或拟采取的整改措施。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本问题涉及核实内容较多，公司正在进行审慎核实，公司将于核实完成后及时对相关问题进行回复。

问题二、关于经营业绩。 年报显示，2024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8.74亿元，同比下降7.22%，实现归母净利润

-9.78亿元，由盈转亏，主要系公司主营业务盈利能力大幅下降，并计提大额商誉减值等。 其中，公司子公司长

园制造、长园天弓、长园控股、长园能源技术、金锂科技等连续两年亏损。

1.年报显示，公司主营智能电网设备与能源互联网技术服务、消费类电子及其他领域智能设备、磷酸铁锂

材料三大类业务，2024年分别实现营业收入52.60亿元、24.77亿元、0.78亿元， 毛利率分别为30.06%、32.52%、

-25.49%，分别同比减少3.55、5.36、29.80个百分点。

请公司补充披露：（1）各业务板块销售模式、产品定价方式、成本构成及变化情况，并结合市场竞争变化、

公司主要产品及原材料价格波动等情况，说明报告期各业务板块毛利率下滑的原因，并与结合可比公司情况

说明合理性；（2）各业务板块涉及主要子公司经营情况，包括各子公司设立或收购时间、公司持股比例、业务

内容、近三年营业收入、毛利率、净利润及同比变化情况，并说明变动超过20%的原因；（3）前述主要子公司近

三年前十大客户及供应商情况，包括名称、成立时间、注册资本、主要股东及实控人、与公司关联关系，交易内

容、交易金额、各期资金收付情况，期末应收或预付资金余额，并进一步核实有关主体与公司主要股东或董监

高是否存在资金往来或其他利益安排，与公司交易过程中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2.年报及相关公告显示，公司计提商誉减值准备29,488.27万元，主要包括对珠海运泰利商誉计提减值准

备23,233.66万元，芬兰欧普菲商誉计提减值准备4,984.74万元，金锂科技商誉计提减值准备1,269.87万元。 其

中，报告期内珠海运泰利实现营业收入22.94亿元，同比下降1.19亿元；实现净利润-1.41亿元，同比由盈转亏。

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前述问题1回复情况，进一步说明珠海运泰利、芬兰欧普菲、金锂科技业绩同比

变动情况，特别是珠海运泰利业绩由盈转亏的具体原因，以及是否符合行业变化趋势；（2）报告期内商誉减值

涉及的资产组可收回金额的具体测算方式、关键假设、参数选取及依据、测算过程和具体步骤等，结合商誉减

值迹象出现的具体时点，说明大额计提商誉减值的依据及合理性，以及前期计提金额是否充分、准确；（3）影

响珠海运泰利、芬兰欧普菲、金锂科技业绩的不利因素是否具有持续性，相关商誉是否存在进一步减值的风

险。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3.关于子公司连续亏损。 年报显示，公司控股子公司长园控股主要为公司其他子公司提供采购结算服务，

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23.35亿元，净利润-4023.67万元；长园制造主要为其他子公司提供加工制造服务，报告

期内实现营业收入12.34亿元，净利润-1.79亿元。 长园天弓主要为机械式立体停车库提供整体解决方案，报告

期内实现营业收入1967万元，净利润-0.51亿元，其中对存货、应收账款、固定资产等计提资产减值约0.26亿

元。 三家公司均连续亏损。

请公司补充披露：（1）与长园控股、长园制造进行业务往来的公司其他子公司情况，内部交易定价结算方

式，以及长园控股、长园制造连续亏损的原因，并结合有关内部交易产生的具体实效，说明公司通过长园控股

集中采购、长园制造为其他子公司提供加工制造服务的必要性及商业合理性；（2）近三年长园控股、长园制造

与其主要供应商交易情况，包括供应商名称、成立时间、注册资本、交易内容、金额、货款支付情况、期末应付或

预付资金余额，自查有关交易是否具有商业实质，以及是否存在支付资金实际流向公司董事长及其关联方的

情形；（3）列示长园天弓存货、应收账款、固定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情况，并结合其所处市场发展状况、主要产品

价格波动、客户经营情况，说明长园天弓资产减值计提是否充分。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有关本题相关内容回复信息较多，公司正在进行补充和完善，公司将于完善后及时对相关问题进行回复。

问题三、关于应收账款和坏账准备。 年报显示，报告期末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余额35.15亿元，计提坏账准备

金额5.70亿元，其中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2.33亿元。 报告期末应收账款融资余额4.92亿元，同比增长117.51%，

主要为应收票据。 此外，公司按欠款方归集的年末余额前五名应收账款汇总金额为3.50亿元，相应计提的坏账

准备年末余额为1339.56万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各项业务开展情况、结算方式、销售模式、信用政策变化等情况，说明公司应收

款项融资较上年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2）分业务类型披露前五大应收账款对象的名称、与公司关联关

系、交易背景、交易金额、信用政策、期末应收账款余额及计提坏账准备情况等，并结合客户资信情况说明是否

存在回款风险、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3）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应收账款的情况，包括客户名称、与公司关

联关系、交易背景、各期交易内容、交易金额、期末应收账款余额、坏账准备计提时间以及计提后是否还有交易

往来等，并进一步核实是否存在虚增应收账款以及对应收入真实性。 请公司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发表意见。

回复：

（一）结合各项业务开展情况、结算方式、销售模式、信用政策变化等情况，说明公司应收款项融资较上年

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

本报告期末应收款项融资余额49,260万元，同比增长26,613万元，其中银行承兑汇票余额6,928万元，同

比下降5,439万元，商业承兑汇票余额42,332万元，同比增加32,052万元。 2024年底商业承兑汇票余额大幅增

加主要是由于公司对新能源汽车客户销售订单增加并且其对公司支付的商业承兑票据相应增加所致。2024年

7-12月公司收到其支付的商业承兑票据31,663万元，上年同期5,850万元，该票据期限为6个月，因此在年底

尚未终止确认并计入应收款项融资。 公司对其相关业务的销售模式为直销，结算方式为商业承兑汇票结算，信

用政策为签约预收30%，发货前收款30%，验收后收款30%，质保金10%，2023年至2024年间上述政策未发生

重大变化。近年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增加迅速，公司对该客户的销售业务大幅增加，2022年及2023年新签订单

4.24亿元，2024年新签订单5.71亿元。 大型项目交付周期通常12个月以上，2024年下半年收到的商业承兑汇票

金额增加主要是由于收到2022年及2023年项目的进度款叠加2024年新签约项目的预收款所致。

（二）分业务类型披露前五大应收账款对象的名称、与公司关联关系、交易背景、交易金额、信用政策、期

末应收账款余额及计提坏账准备情况等，并结合客户资信情况说明是否存在回款风险、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

分；

1、消费类电子及其他领域智能设备板块前五大应收账款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关联关系 交易背景 信用政策 交易金额

期末应收账

款余额

应收账款坏

账准备

坏账计提方

法

备注

1 客户A的代工厂1 非关联方

终端客户的代

工厂

验收后60天 4,444 8,203 393 按账龄计提 注2

2 客户A的代工厂2 非关联方

终端客户的代

工厂

验收后120天 7,282 7,653 77 按账龄计提 注2

3 客户A 非关联方 终端客户 验收后45天 8,081 6,893 69 按账龄计提 注1

4 客户A的代工厂3 非关联方

终端客户的代

工厂

验收后90天内 6,272 4,526 45 按账龄计提 注2

5 客户A的代工厂4 非关联方

终端客户的代

工厂

验收后60天 3,605 4,037 40 按账龄计提 注2

注1：该终端客户为国际知名消费电子厂家，财务状况健康、经营业绩稳定，公司已与其合作超过10年，未

发生过坏账，无明显回款风险，公司按账龄对其计提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注2：这些客户都是终端客户的代工厂，根据终端客户要求向公司采购设备并且从终端客户收到设备款后

支付给公司，回款来源有保障，公司与其合作超过5年，未发生过坏账，无明显回款风险，公司按账龄对其计提

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2、智能电网设备与能源互联网技术服务板块前五大应收账款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关联关系 交易背景 信用政策 交易金额

期末应收账

款余额

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

坏账计提方法 备注

1

克拉玛依市猛狮光储新

能源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新能源项目总

包

按合同约定进

度收款

2,053 7,474 747 按账龄计提 注1

2

宁夏利晟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非关联方

新能源项目总

包

按合同约定进

度收款

4,913 4,773 48 按账龄计提 注2

3

克拉玛依猛狮睿达光电

新能源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新能源项目总

包

按合同约定进

度收款

1,568 4,480 448 按账龄计提 注1

4 某电力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设备销售

按合同约定进

度收款

7,440 3,466 35 按账龄计提 注3

5

山东电工配网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设备销售

按合同约定进

度收款

- 3,426 605 按账龄计提 注4

注1： 该款项为公司2022年承接的克拉玛依市乌尔禾区猛狮光储220KV光伏升压汇集站项目设计建设施

工工程总包项目尾款，该项目涉及两个项目总包合同，业主方克拉玛依市猛狮光储新能源有限公司和克拉玛

依猛狮睿达光电新能源有限公司均为央企国家电力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属项目公司，项目总价29,600万

元，该项目已投入运行并于2024年10月通过竣工验收，截至2024年底已结算27,795万元，已收款15,841万元，

未收款11,954万元。 该项目业主方为央企下属企业，履约能力强，项目已完成交付验收，应收款无明显回款风

险，公司按账龄计提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注2： 该款项为2023年8月公司承接宁夏石嘴山市然尔特200MW光储一体化新能源项目分包工程尾款，

该项目业主方石嘴山市然尔特新能源有限公司为国家能源集团下属项目公司，总包方为宁夏利晟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电力设计院成立的联合体。 该分包工程已于2024年5月竣工，工程总价21,268万元，

截至2024年底已结算20,709万元，已收款15,936万元，收款进度75%，未收款4,773万元。 该项目业主方为央

企下属企业，履约能力强，目前公司正在根据客户要求进行改造消缺，应收款无明显回款风险，公司按账龄计

提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注3：该客户实力强，双方建立业务关系10年以上，未发生过坏账，应收款无明显回款风险，公司按账龄计

提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注4： 山东电工配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为央企中国电气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2025年已回款2,

666万元，客户实力强，回款能力有保障。

3、磷酸铁锂材料板块主要应收账款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关联关系 交易背景 信用政策 交易金额

期末应收账款

余额

应收账款坏账

准备

坏账计提方法 备注

1

天能新能源

（湖州）有限

公司

非关联方 锂电池正极材料 月结60天内 462 498 5

按账龄计提坏

账

注2

2

江西赣锋锂电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非关联方 锂电池正极材料 月结60天内 5,926 453 5

按账龄计提坏

账

注1

3

微宏动力系统

（湖州）有限

公司

非关联方 锂电池正极材料 月结60天内 4 2 0

按账龄计提坏

账

4

荆州利同新能

源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锂电池正极材料 月结60天内 - 2 2

按单项计提坏

账

注1：江西赣锋锂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上市公司，资金实力强，双方合作5年以上无坏账，应收款无明显

回款风险，公司按账龄计提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注2：天能新能源（湖州）有限公司是上市公司天能股份子公司，资金实力强，应收款无明显回款风险，公

司按账龄计提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三）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应收账款的情况，包括客户名称、与公司关联关系、交易背景、各期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期末应收账款余额、坏账准备计提时间以及计提后是否还有交易往来等，并进一步核实是否存在虚

增应收账款以及对应收入真实性。 请公司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发表意见。

公司每年定期对应收账款可回收性进行减值测试，对明显存在减值迹象的应收账款单项计提准备，包括

客户财务状况恶化不具备还款能力、起诉后无可执行资产、客户已注销工商登记和出口销售客户拒绝付款等。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余额2.33亿元，计提坏账准备金额2.33亿元，计提

比例100%。 经进一步核实，公司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不存在虚增应收账款情况，经检查销售合同和

物流单据等资料，未发现虚增收入情况。 2024年12月31日公司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应收账款金额 坏账准备金额 关联关系 交易背景及内容

坏账准备计提时

间

计提后是否还有

交易往来

1 Badhan�Corporation�Ltd 240.35 240.35 非关联方 裁床吊挂设备 2018年12月 否

2

江阴市德业自动化服装设

备有限公司

152.97 152.97 非关联方 裁床吊挂设备 2018年12月 否

3

湖州织里豪迈缝纫设备商

行

148.84 148.84 非关联方 裁床吊挂设备 2018年12月 否

4 国网山西送变电工程公司 143.20 143.20 非关联方 电力设备 2018年12月 否

5

河北兴弘嘉纺织服装有限

公司

134.60 134.60 非关联方 裁床吊挂设备 2018年12月 否

6 浙江丰蝶针织品有限公司 118.29 118.29 非关联方 裁床吊挂设备 2018年12月 否

7

NewDaccaIndustriesLtd.

（孟加拉）

100.64 100.64 非关联方 裁床吊挂设备 2018年12月 否

8

浙江酷典纺织品发展有限

公司

85.00 85.00 非关联方 裁床吊挂设备 2018年12月 否

9 浙江红高杉服饰有限公司 75.00 75.00 非关联方 裁床吊挂设备 2018年12月 否

10 东莞市风度制衣有限公司 64.45 64.45 非关联方 裁床吊挂设备 2018年12月 否

11

盐城市依美利时装有限公

司

60.59 60.59 非关联方 裁床吊挂设备 2018年12月 否

12

青岛祥鹰机电设备有限公

司

60.44 60.44 非关联方 裁床吊挂设备 2018年12月 否

13

VietTienTungShingCor-

poration(越南)

58.66 58.66 非关联方 裁床吊挂设备 2018年12月 否

14 徐州柏丽服饰有限公司 58.06 58.06 非关联方 裁床吊挂设备 2018年12月 否

15

武汉远久缝纫设备有限公

司

57.12 57.12 非关联方 裁床吊挂设备 2018年12月 否

16

杭州搜盈服装设备有限公

司

55.00 55.00 非关联方 裁床吊挂设备 2018年12月 否

17

苏州市拉波尼服饰有限公

司

52.56 52.56 非关联方 裁床吊挂设备 2018年12月 否

18

广州市衣研服装机械设备

有限公司

51.08 51.08 非关联方 裁床吊挂设备 2018年12月 否

19

VuongThy-HueJoint-

StockCompany

50.89 50.89 非关联方 裁床吊挂设备 2018年12月 否

20

浙江昱辉阳光能源有限公

司

365.76 365.76 非关联方 新能源设备 2019年12月 否

21

南京涛电电力科技有限公

司

355.79 355.79 非关联方 电力设备 2019年12月 否

22 国缆集团有限公司 281.16 281.16 非关联方 电力设备 2019年12月 否

23

SKYLINEAPPARELCo.,

Ltd.

246.94 246.94 非关联方 裁床吊挂设备 2019年12月 否

24

MHKSEWINGMACHI-

NESDNBHD马来西亚

212.48 212.48 非关联方 裁床吊挂设备 2019年12月 否

25 分宜尚林服饰有限公司 205.16 205.16 非关联方 裁床吊挂设备 2019年12月 否

26

PHARANINTERNA-

TIONALCO.,LTD.（越 南

代理）

157.52 157.52 非关联方 裁床吊挂设备 2019年12月 否

27

深圳市民富沃能新能源汽

车有限公司

139.67 139.67 非关联方 新能源设备 2019年12月 否

28 漳泽电力公司 120.00 120.00 非关联方 电网设备 2019年12月 否

29

涉县洁神新能源公交有限

公司

120.00 120.00 非关联方 新能源设备 2019年12月 否

30

宁夏江南集成科技有限公

司

97.14 97.14 非关联方 自动化设备 2019年12月 否

31

宁夏琰钰纺织科技有限公

司

93.55 93.55 非关联方 裁床吊挂设备 2019年12月 否

32

中山市宏旭日用制品有限

公司

92.90 92.90 非关联方 自动化设备 2019年12月 否

33

JSDTEXTILE

(CAMBODIA)CO.,LTD. 吉

翔

91.95 91.95 非关联方 裁床吊挂设备 2019年12月 否

34

ＳＴＸ（大连）海洋重工有

限公司

77.03 77.03 非关联方 自动化设备 2019年12月 否

35

ＳＴＸ（大连）金属有限公

司

73.35 73.35 非关联方 自动化设备 2019年12月 否

36

EVER-SYNERGY

（CAMBODIA）

GARMENT

66.72 66.72 非关联方 吊挂设备 2019年12月 否

37

贵州渝能矿业有限责任公

司

63.76 63.76 非关联方 自动化设备 2019年12月 否

38

黑龙江电力开发建设集团

公司

62.00 62.00 非关联方 电力设备 2019年12月 否

39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天津电

力建设公司

58.68 58.68 非关联方 电网设备 2019年12月 否

40 SAK.S.A（秘鲁） 58.41 58.41 非关联方 裁床吊挂设备 2019年12月 否

41

辽宁宏盛兴达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

57.41 57.41 非关联方 自动化设备 2019年12月 否

42

AZULTECHINC(洛杉矶代

理)

55.05 55.05 非关联方 裁床吊挂设备 2019年12月 否

43

大连旅顺阳光世纪房屋开

发有限公司

51.00 51.00 非关联方 电网设备 2019年12月 否

44 ZHENSONGCO.,LTD 611.97 611.97 非关联方 吊挂设备 2020年12月 否

45

EXPORTACIONESTEXTI

LESMEXICANASS.A.DE.

CV

442.92 442.92 非关联方 自动裁床 2020年12月 否

46

深圳前海益高科技有限公

司

247.93 247.93 非关联方 自动化设备 2020年12月 否

47 国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13.06 213.06 非关联方 新能源设备 2020年12月 否

48 广西华汇新材料有限公司 199.84 199.84 非关联方 新能源设备 2020年12月 否

49

河南三和电力工程有限公

司

193.63 193.63 非关联方 电力设备 2020年12月 否

50 深圳中能投科技有限公司 164.47 164.47 非关联方 电力设备 2020年12月 否

51 珠海裕珑石化有限公司 157.82 157.82 非关联方 电力设备 2020年12月 否

52

STRENGTHSHARPCOR-

PORATION

149.27 149.27 非关联方 裁床吊挂设备 2020年12月 否

53

南京胜佰利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130.81 130.81 非关联方 吊挂设备 2020年12月 否

54

许昌柏特电气设备有限公

司

128.53 128.53 非关联方 电网设备 2020年12月 否

55

中菱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26.10 126.10 非关联方 自动化设备 2020年12月 否

56

上海星群能源工程有限公

司

121.50 121.50 非关联方 电网设备 2020年12月 否

57

山东达驰高压开关有限公

司

88.46 88.46 非关联方 电网设备 2020年12月 否

58

苏州中球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72.76 72.76 非关联方 新能源设备 2020年12月 否

59

扬州天昶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64.62 64.62 非关联方 电力设备 2020年12月 否

60

PUNCTUALITYGAR-

MENTFACTORYCO.,

LTD.

64.06 64.06 非关联方 裁床吊挂设备 2020年12月 否

61

F.T.EOGARMENTCO.,

LTD.

63.06 63.06 非关联方 裁床吊挂设备 2020年12月 否

62 StudioNextInc. 61.90 61.90 非关联方 吊挂设备 2020年12月 否

63

北京中润天能新能源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59.26 59.26 非关联方 新能源设备 2020年12月 否

64

新维太阳能电力工程 （苏

州）有限公司

59.15 59.15 非关联方 电网设备 2020年12月 否

65

中海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56.11 56.11 非关联方 电网设备 2020年12月 否

66

PAOYUANGAR-

MENTSCORP.

52.58 52.58 非关联方 吊挂设备 2020年12月 否

67

深圳大四喜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

1,189.20 1,189.20 非关联方 口罩机 2021年12月 否

68

常州市穗满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947.68 947.68 非关联方 裁床吊挂设备 2021年12月 否

69

天祝藏族自治县电力局物

资经销公司

132.20 132.20 非关联方 电网设备 2021年12月 否

70

山西中城瑞伯德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107.66 107.66 非关联方 新能源设备 2021年12月 否

71

武汉总汇缝纫设备有限公

司

80.00 80.00 非关联方 裁床吊挂设备 2021年12月 否

72

常州匠心独具智能家居股

份有限公司

70.00 70.00 非关联方 自动化设备 2021年12月 否

73

广州市长园电力技术有限

公司

880.86 880.86 非关联方 电力设备 2022年12月 否

74

国网（上海）新能源汽车服

务有限公司

150.45 150.45 非关联方 电力设备 2022年12月 否

75

山西阳泉煤业集团碾沟煤

业有限公司

132.50 132.50 非关联方 电网设备 2022年12月 否

76

福州长园电力技术有限公

司

129.90 129.90 非关联方 电网设备 2022年12月 否

77 高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30.00 230.00 非关联方 立体车库 2023年12月 否

78

广西南宁长园电力技术有

限公司

219.56 219.56 非关联方 电力设备 2023年12月 否

79

南宁市泰翔皓机电设备有

限公司

115.50 115.50 非关联方 电网设备 2023年12月 否

80

深圳市重投华讯太赫兹科

技有限公司

76.00 76.00 非关联方 自动化设备 2023年12月 否

81

无锡陆贰玖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69.40 69.40 非关联方 自动化设备 2023年12月 否

82

天津联众诚业科技有限公

司

65.59 65.59 非关联方 立体车库 2023年12月 否

83

湖南宇达电力工程有限公

司深圳分公司

54.40 54.40 非关联方 电网设备 2023年12月 否

84 固始县中医院 722.53 722.53 非关联方 立体车库 2024年12月 否

85

重庆市罗宝电力设备有限

公司

520.39 520.39 非关联方 电力设备 2024年12月 否

86

M.T.

SewingMachineCenterCo.

,Ltd.（泰国）

290.34 290.34 非关联方 吊挂设备 2024年12月 否

87

保定长园电力技术有限公

司

234.99 234.99 非关联方 电力设备 2024年12月 否

88

HMKINTERNATIONALT

RADINGCOMPA-

NYLIMITED

229.16 229.16 非关联方 裁床吊挂设备 2024年12月 否

89

TENGYINGMA-

CHINECO.,LTD

184.51 184.51 非关联方 裁床吊挂设备 2024年12月 否

90 TAEGWANGCOLTD 152.11 152.11 非关联方 裁床吊挂设备 2024年12月 否

91

江苏海之实光伏设备有限

公司

150.20 150.20 非关联方 新能源设备 2024年12月 否

92

常德中清服装模板有限公

司

130.77 130.77 非关联方 裁床吊挂设备 2024年12月 否

93

GEMINICADSYSTEMS

（罗马尼亚）

123.91 123.91 非关联方 裁床吊挂设备 2024年12月 否

94

辽宁新惠电力设备有限公

司

123.60 123.60 非关联方 电网设备 2024年12月 否

95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115.75 115.75 非关联方 立体车库 2024年12月 否

96

包头市华通久达电力安装

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100.00 非关联方 自动化设备 2024年12月 否

97 睿至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96.60 96.60 非关联方 自动化设备 2024年12月 否

98

重庆齐泊智能停车设备有

限公司

96.00 96.00 非关联方 立体车库 2024年12月 否

99

CONG-

TYTNHHTM&DVHA-

LONG

87.15 87.15 非关联方 裁床吊挂设备 2024年12月 否

100

富雷尔福莱电气化设备(广

东）有限公司

69.51 69.51 非关联方 电网设备 2024年12月 否

101

山东润银生物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

69.40 69.40 非关联方 自动化设备 2024年12月 否

102 武安市裕华钢铁有限公司 63.92 63.92 非关联方 自动化设备 2024年12月 否

103 TheparergCo.,Ltd 63.69 63.69 非关联方 裁床吊挂设备 2024年12月 否

104

武汉中享众电科技服务有

限公司

59.40 59.40 非关联方 电网设备 2024年12月 否

105

川铁轨道交通辽宁东戴河

新区有限公司

57.39 57.39 非关联方 电网设备 2024年12月 否

106

贵州黔供电力建设有限公

司

52.80 52.80 非关联方 电网设备 2024年12月 否

107

浙江咖乐包装制品有限公

司

51.00 51.00 非关联方 自动化设备 2024年12月 否

108

上海杰耀缝纫机销售有限

公司

50.28 50.28 非关联方 裁床吊挂设备 2024年12月 否

109

单项金额小于50万元的客

户小计

6,254.93 6,254.93 非关联方 日常生产经营 / /

合计 23,302.18 23,302.18

注：各项合计数与合计栏数据尾数有差异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会计师回复：

1、已执行的核查程序

（1）向公司管理层了解各项业务开展情况、结算方式、销售模式、信用政策变化等情况，向公司管理层了

解应收款项融资较上年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抽查主要的销售合同，检查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

（2）获取各业务类型期末前五大应收账款明细以及计提坏账准备情况，并向公司管理层了解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交易背景、信用政策，向公司管理层了解客户资信情况以及是否存在回款风险、坏账准备计提等情况；

（3）对期末大额的应收账款执行函证程序，获取销售清单，对收入交易选取样本，核对销售合同、签验收

单等支持性文件，核实应收账款形成的真实性；

（4）获取单项计提坏账准备应收账款明细，向公司管理层了解单项计提坏账的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交易背景、各期交易内容以及计提后是否还有交易往来等情况。

2、核查结论

（1） 公司应收款项融资较上年增加的原因主要是新能源汽车客户销售订单增加并且其对公司支付的商

业承兑票据相应增加，具有合理性；

（2）通过对各业务类型期末前五大应收账款客户回款能力、历史回款情况分析，未发现存在回款风险、坏

账准备计提不充分的情况；

（3）公司单项计提的客户是财务状况恶化不具备还款能力、起诉后无可执行资产、已注销工商登记等，未

发现存在虚增应收账款以及对应收入的情况。

问题四、关于预付款项。 截至2024年末，公司预付账款余额为3.07亿元，同比增长141.16%，主要是新能源

项目新增预付的材料款。 其中，前五名预付对象金额合计达2.01亿元，占比为65.51%。

请公司补充披露：（1）预付款项前五名对象的具体名称、信用状况、与公司关联关系、交易背景、付款时间

及比例、期末余额、结算周期等，并说明是否存在未及时结算的情况；（2）结合报告期新增预付款的情况、公司

采购政策和合同约定付款条款等，进一步说明在新能源项目收入下滑情况下预付供应商款项增幅较大的原因

及合理性，相关安排是否符合商业惯例，是否存在通过预付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

回复：

（一）预付款项前五名对象的具体名称、信用状况、与公司关联关系、交易背景、付款时间及比例、期末余

额、结算周期等，并说明是否存在未及时结算的情况；

预付账款前五大情况

序号 公司全称 信用状况 关联关系 交易背景

是否存在未及时

结算的情况

1 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国轩高科子公

司，信用良好

非关联方 预付电池舱采购款 否

2

中铁二十五局集团电务工程有限

公司

央企下属公司， 信用良

好

非关联方

预付设备采购款、 施工安装调试服务

款

否

3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央企下属公司， 信用良

好

非关联方 预付产品认证检测款 否

4

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

司

上市公司，信用良好 非关联方 预付设备采购款 否

5 郑州天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信用良好 非关联方 预付设备采购款 否

续上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公司

全称

付款

时间

付款

比例

期末

余额

结算

周期

1

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

公司

2024年12月 60.00%

18,495.32

发货前预付60%， 验收付款35%，5%质保

金。

2024年12月 85.00%

发货前预付50%，到货付款35%，验收付款

12%，3%质保金。

2

中铁二十五局集团电务工程

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 10.00% 569.00

发货前预付10%，到货付款40%，验收付款

40%，10%质保金。

3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

司

2024年1-12月 100.00% 384.24 认证检测前预付100%。

4

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

限公司

2024年1-12月 100.00% 346.96 发货前预付100%。

5 郑州天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1-12月 60.00% 340.02

合同签订预付30%，发货前预付30%，验收

付款39%，1%质保金。

合计 / / 20,135.54 /

（二）结合报告期新预付款的情况、公司采购政策和合同约定付款条款等，进一步说明在新能源项目收入

下滑情况下预付供应商款项增幅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相关安排是否符合商业惯例，是否存在通过预付占用

上市公司资金情况。

上表中预付款余额18,495万元是公司下属子公司长园深瑞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简称 “长园能源” ）于

2024年12月支付给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简称“国轩高科” ）用于采购生产储能系统所需用的电

池舱，采购电池舱前长园能源已与两家客户分别签订储能系统销售合同，本次采购的电池舱全部用于该两份

合同相关储能系统的生产。 长园能源本次预付电池舱采购款符合商业惯例，2022年以来锂电池材料价格波动

较大，头部电池厂家一般要求客户预付电池采购款以锁定原材料价格和产能，公司近年还从其他知名电池厂

家购买过电池类产品，如比亚迪、亿纬锂能、鹏辉能源等，全部需要支付50%以上预付款。 国轩高科是国内知名

电池生产厂家并于2006年上市，动力电池装机量国内前五，储能电芯进入全球前十，长园能源支付给合肥国轩

的预付款全部来源于两家客户的预付款，不存在通过预付款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该笔预付款具体情况如下：

1、2024 年 10 月 长 园 能 源 与 合 肥 正 瑞 储 能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简 称 “合 肥 正 瑞 ” ） 签 订

《25.34MW/202.76MWh储能系统设备采购合同》， 长园能源对合肥正瑞销售储能系统设备， 合同总金额为

168,290,808.00元，收款方式为预付60%、到货验收后支付35%、质保期满后付5%。为了生产该批产品，长园能

源与国轩高科签订了采购合同，采购该项目需用的电池舱，合同总金额为156,794,299.20元，付款方式是预付

60%、到货验收后支付35%、质保期满后付5%。 2024年12月17日长园能源收合肥正瑞货款100,974,484.80元，

收款比例60%，当日支付国轩高科94,076,579.52元，付款比例60%。

2、2024年12月长园能源与安徽峰纬电力工程有限公司（简称“安徽峰纬” ）签订《35.2MW/200.64MWh

储能系统设备采购合同》，长园能源对安徽峰纬销售储能系统设备，合同总金额为181,721,140.00元，收款方

式为预付款50%，发货前付35%，验收款12%，质保3%。为了生产该批产品，长园能源与国轩高科签订了采购合

同，采购该项目需用的电池舱，合同总金额为165,721,140.00元，付款方式为预付款50%，发货前付35%，验收

款12%，质保3%。 2024年12月24日-25日长园能源收安徽峰纬货款154,462,969元，收款比例85%，12月26日

支付国轩高科140,862,969元，付款比例85%。

3、截至2024年12月31日，长园能源已收到国轩高科供应的电池舱合计49,986,382.48元，冲减上述两笔长

园能源支付给国轩高科合计234,939,548.52元预付款后，预付款余额184,953,166.04元。

五、关于审计意见。审计报告显示，公司由于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2024年年报财务报告被出具保留审

计意见，内部控制报告被出具否定意见。 请公司结合内控制度制定和执行情况，补充披露：（1）公司内部控制

制度是否还存在其他缺陷，以及对公司生产经营和内部治理的影响；（2）内控缺陷对公司会计核算和财务信

息真实性的影响。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并结合《企业会计准则》、《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等相关规定

进一步说明财务审计报告是否存在使用保留意见代替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情况。

公司正在进行补充和完善，公司将于完善后及时对相关问题进行回复。

特此公告。

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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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黄姑山路4号公司三楼大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04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66,438,13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0.048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

决。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以记名表决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

票表决。会议由董事长陈向东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2人，出席12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陈越先生、副总经理吴建兴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3,245,481 99.5209 2,684,055 0.4027 508,600 0.0764

2、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3,019,728 99.4871 2,761,708 0.4144 656,700 0.0985

3、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3,005,628 99.4849 2,759,808 0.4141 672,700 0.1010

4、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2,925,028 99.4729 2,817,508 0.4228 695,600 0.1043

5、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2,768,381 99.4493 3,043,055 0.4566 626,700 0.0941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9,158,705 99.3434 3,371,708 0.5410 720,800 0.1156

7、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56,343,128 99.3805 3,363,108 0.5092 728,600 0.1103

8、议案名称：关于与士兰集科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9,849,366 99.4367 3,008,508 0.4675 616,500 0.0958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2,286,101 99.3770 3,448,535 0.5175 703,500 0.1055

10、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对子公司提供日常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7,980,658 97.2304 17,924,478 2.6896 533,000 0.0800

11、议案名称：关于开展2025年度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2,831,728 99.4589 3,089,808 0.4636 516,600 0.0775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500,917,034 100.00 0 0 0 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86,997,539 100.00 0 0 0 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74,853,808 95.3266 3,043,055 3.8753 626,700 0.7981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

东

22,933,984 91.5636 1,776,573 7.0929 336,500 1.3435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51,919,824 97.0890 1,266,482 2.3683 290,200 0.5427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

112,661,124 96.8454 3,043,055 2.6159 626,700 0.5387

6

关于 2024年度董事薪

酬的议案

112,238,371 96.4820 3,371,708 2.8984 720,800 0.6196

7

关于 2024年度监事薪

酬的议案

112,239,171 96.4827 3,363,108 2.8910 728,600 0.6263

8

关于与士兰集科日常

关联交易的议案

112,705,871 96.8839 3,008,508 2.5862 616,500 0.5299

9

关于续聘 2025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112,178,844 96.4308 3,448,535 2.9644 703,500 0.6048

10

关于 2025年度对子公

司提供日常担保额度

的议案

97,873,401 84.1336 17,924,478 15.4082 533,000 0.4582

11

关于开展 2025年度外

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

议案

112,724,471 96.8999 3,089,808 2.6561 516,600 0.4440

注：不包含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投票。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6、7、8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议案6：关联股东陈向东、郑少波、范伟宏、江忠永、罗华兵已

回避表决，关联股东李志刚未参与投票；议案7：关联股东宋卫权、陈国华已回避表决；议案8：关联股东陈向东、

范伟宏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胡敏、杨北杨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股东会规则》《治理准

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13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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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

完成注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22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

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四

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未成就及注销相应股票期权的议案》，同意注销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

期权第四个行权期对应的股票期权452.2875万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25。

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了注销上述股票期权的申请。 经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审核确认，上述452.2875万份股票期权注销事宜已于近日办理完毕。 本次部分

股票期权注销不会影响公司股本结构。 本次股票期权注销完成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全部完结。

特此公告。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13日

证券代码：603888� � �证券简称：新华网 公告编号：2025-019

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国有股份无偿划转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或“新华网” ）的股东新华通讯社（以下简称

“新华社” ）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264,679,740股股份（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51.00%）无偿划转至其全资子

公司新华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投控” ）持有。 本次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完成后，新华社不再持

有本公司股份，新华投控合计将持有公司318,779,610股股份（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61.42%）。

● 本次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前，新华社是新华网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新华投控是新华网第二大股

东，新华投控为新华社全资子公司。 本次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完成后，新华社不再持有本公司股份，公司的直接

控股股东将由新华社变更为新华投控，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仍为新华社。

●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收购符合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本次控股股东变更

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 本次国有股份无偿划转事项已取得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财政部的批复。 本次无偿划转事项尚需取

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合规审查确认， 并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过户登记手

续，能否最终实施完成及实施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无偿划转的基本情况

2025年6月12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新华社《关于划转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至新华社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的通知》，新华社将其持有的本公司264,679,740股股份（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51.00%）无偿划转至新

华社全资子公司新华投控持有。 本次国有股份无偿划转事项已取得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财政部的批复。

新华社与新华投控于2025年6月12日签署了《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无偿划转协议》。 本次国有股份

无偿划转完成后，新华投控合计将持有公司318,779,610股股份，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61.42%，新华网的直接

控股股东变更为新华投控，实际控制人仍为新华社。

二、本次国有股份划转对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

/（一）本次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前，新华网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注：本次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前，新华投控持有公司54,099,870股股份，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10.42%，其中

通过“新华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新华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

券质押专户” 持有27,049,935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5.21%。

/（二）本次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完成后，新华网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三、本次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双方基本情况

（一）划出方情况：新华通讯社

1、举办单位：国务院

2、法定代表人：傅华

3、开办资金：173,808.00万元

4、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57号

5、宗旨和业务范围：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反映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正确引导国内外舆论。 文字、图

片、网络、音像新闻信息采集发布与相关服务、相关报刊图书出版、国际新闻交流合作、社属单位管理。

（二）划入方情况：新华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朱朝辉

2、成立时间：2012年1月18日

3、注册资本：101,000.00万元人民币

4、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57号院内3号楼306房间

5、经营范围：资产经营与管理（非金融业务）；实业、股权投资（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及

规定需审批的项目）；贸易服务（专项审批除外）；组织文化交流；信息咨询、服务；培训服务等（具体以工商行

政管理机关核定为准）（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四、本次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协议主要内容

（一）划出方：新华通讯社

（二）划入方：新华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三）截至本协议签署日，划出方直接持有新华网51.00%的股份，划出方拟将持有的新华网51.00%股份

（264,679,740股）无偿划转给划入方。 本次股份划转后，划出方不再持有新华网股份，划入方将合计持有新

华网61.42%的股份（含质押专户中的5.21%股份）。

（四）新华网涉及的职工安置方案：本次股份划转不涉及新华网的职工安置问题。

（五）新华网涉及的债权、债务处理方案：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新华网在本次股份划转完成前享有、承担

或承继的债权、债务，在本次股份划转完成后仍由新华网享有、承担或承继。

（六）股份交割：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双方应共同或相互协助办理新华网股份划转和在证券登记机关的

股份变更登记手续。 证券登记机关完成股票登记之日为股份交割完成之日。

（七）违约责任：双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对违约行为承担责任。

（八）合同变更和解除条件：双方对本协议的变更应协商一致后，达成补充协议作为本协议附件。 本协议

经双方协商一致可以解除。 本次股份无偿划转事项如未获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批准，自不予批准的批复

下达之日起，本合同自动解除，双方互不承担责任。

（九）合同的生效：本协议由划出方、划入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单位印章，按规定程序经

有权机关批准后生效。

五、本次国有股份无偿划转涉及承诺事项

（一）新华社出具承诺事项：

1、新华社于2025年6月12日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承诺如下：

（1）确定“新华网 xinhuanet” 为新华社所属唯一的国家级综合新闻类经营性门户网站（搜索引擎除

外），新华网基于和依托“新华网 xinhuanet” 开展网络广告、信息服务、网站建设及技术服务、移动增值业

务，形成以“新华网 xinhuanet” 为核心和基础的盈利模式，建立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链。

（2）新华社及下属机构没有直接或间接从事与新华网主营业务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也没有投资与新华

网主营业务存在直接或间接竞争的公司（企业）或项目。 新华社下属机构不存在未予披露的与新华网主营业

务相同或类似的经营性资产以及从事该业务的其他机构。

（3）新华社及下属机构如从任何第三方获得的商业机会与新华网的主营业务构成竞争，则新华社将尽力

协调相关机构将该商业机会按合理的条款和条件优先提供给新华网。新华社将促使下属机构不会直接或间接

从事可能与新华网主营业务存在同业竞争的业务。

（4）新华社及下属机构如与新华网开展交易或共同投资、联营等合作，均会以一般商业性原则及市场公

平的条款和价格进行。

（5）如因新华社未履行本承诺函的承诺而造成新华网损失的，将补偿新华网因此遭受的实际损失。

2、新华社于2025年6月12日出具了《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承诺如下：

（1）新华社及新华社控制的企业将尽可能减少、避免与新华网及其控制的企业之间发生不必要的关联交

易。

（2）对于与新华网及其控制的企业经营活动相关的且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新华社及新华社控制的企业

将严格遵循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关于关联交易的相关要求，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遵循平等互利、诚实信用、等价有偿、公平合理的交易原则，以公允价格与新华网及其控制的企业进行

交易，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新华网及新华网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保证不会利用关联交易转移新华网利

润，不通过影响新华网的经营决策来损害新华网及新华网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3）新华社不会利用实际控制人地位，谋求新华网及其控制的企业在业务经营等方面给予新华社及新华

社控制的企业优于独立第三方的条件或利益。

（4）截至本承诺函出具日，新华社及新华社控制的企业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新华网及其控制的企业资金

的情况。

（5）新华社承诺，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新华社及新华社控制的企业将不以借款、代偿债务、代垫款项

或其他任何方式占用新华网及其控制的企业的资金，且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关于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的相关

规定，避免与新华网及其控制的企业发生与正常生产经营无关的资金往来；也不要求新华网违规向新华社及

新华社控制的企业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

（6）若因新华社或新华社控制的企业违反本承诺函任何条款导致新华网及其控制的企业遭受损失的，新

华社将赔偿新华网及其控制的企业由此遭受/发生的一切实际损失、 损害和开支， 并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3、新华社于2025年6月12日出具了《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承诺如下：

（1）新华社及新华社控制的其他企业保证在资产、人员、财务、机构和业务方面与新华网保持独立，确保

新华网具有独立面向市场的能力，拥有独立的采购、生产、销售体系，拥有独立的知识产权，并严格遵守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不干预新华网的规范运作和经营决策，也不损害新华

网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新华社及新华社控制的其他企业保证不以任何方式违规占用新华网及其控制的下

属企业的资金。

（2）若违反承诺函内容，新华社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就由此给新华网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二）新华投控出具承诺事项：

1、新华投控于2025年6月12日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承诺如下：

（1）确定“新华网 xinhuanet” 为新华社所属唯一的国家级综合新闻类经营性门户网站（搜索引擎除

外），新华网基于和依托“新华网 xinhuanet” 开展网络广告、信息服务、网站建设及技术服务、移动增值业

务，形成以“新华网 xinhuanet” 为核心和基础的盈利模式，建立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链。

（2）新华投控及下属机构没有直接或间接从事与新华网主营业务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也没有投资与新

华网主营业务存在直接或间接竞争的公司（企业）或项目。 新华投控下属机构不存在未予披露的与新华网主

营业务相同或类似的经营性资产以及从事该业务的其他机构。

（3）新华投控及下属机构如从任何第三方获得的商业机会与新华网的主营业务构成竞争，则新华投控将

尽力协调相关机构将该商业机会按合理的条款和条件优先提供给新华网。新华投控将促使下属机构不会直接

或间接从事可能与新华网主营业务存在同业竞争的业务。

（4）新华投控及下属机构如与新华网开展交易或共同投资、联营等合作，均会以一般商业性原则及市场

公平的条款和价格进行。

（5）如因新华投控未履行本承诺函的承诺而造成新华网损失的，将补偿新华网因此遭受的实际损失。

2、新华投控于2025年6月12日出具了《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承诺如下：

（1）新华投控及新华投控控制的企业将尽可能减少、避免与新华网及其控制的企业之间发生不必要的关

联交易。

（2）对于与新华网及其控制的企业经营活动相关的且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新华投控及新华投控控制的

企业将严格遵循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关于关联交易的相关要求，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遵循平等互利、诚实信用、等价有偿、公平合理的交易原则，以公允价格与新华网及其控制的企业

进行交易，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新华网及新华网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保证不会利用关联交易转移新华

网利润，不通过影响新华网的经营决策来损害新华网及新华网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3）新华投控不会利用控股股东地位，谋求新华网及其控制的企业在业务经营等方面给予新华投控及新

华投控控制的企业优于独立第三方的条件或利益。

（4）截至本承诺函出具日，新华投控及新华投控控制的企业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新华网及其控制的企业

资金的情况。

（5）新华投控承诺，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新华投控及新华投控控制的企业将不以借款、代偿债务、代

垫款项或其他任何方式占用新华网及其控制的企业的资金，且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关于上市公司法人治理

的相关规定，避免与新华网及其控制的企业发生与正常生产经营无关的资金往来；也不要求新华网违规向新

华投控及新华投控控制的企业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

（6） 若因新华投控或新华投控控制的企业违反本承诺函任何条款导致新华网及其控制的企业遭受损失

的，新华投控将赔偿新华网及其控制的企业由此遭受/发生的一切实际损失、损害和开支，并依法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

3、新华投控于2025年6月12日出具了《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承诺如下：

（1）新华投控及新华投控控制的其他企业保证在资产、人员、财务、机构和业务方面与新华网保持独立，

确保新华网具有独立面向市场的能力，拥有独立的采购、生产、销售体系，拥有独立的知识产权，并严格遵守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不干预新华网的规范运作和经营决策，也不损害新

华网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新华投控及新华投控控制的其他企业保证不以任何方式违规占用新华网及其控

制的下属企业的资金。

（2）若违反承诺函内容，新华投控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就由此给新华网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4、新华投控于2025年6月12日出具了《关于承诺履行的约束措施承诺》，承诺如下：

如新华投控非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未能履行新华投控就本次收购所作出的公开承诺事项的，将自愿接受

如下约束措施：

（1）如新华投控承诺未能履行、确已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

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新华投控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的除外），新华投控将采取以下措施：

①通过新华网及时、充分披露新华投控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原因；

②向新华网及新华网其他股东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 以尽可能保护新华网及新华网其他股东的权

益；

③新华投控违反新华投控承诺所得收益将归属于新华网。因新华投控违反承诺给新华网或新华网其他股

东造成损失、并已由有权部门作出行政处罚或人民法院作出最终判决的，新华投控将依法对新华网或新华网

其他股东进行赔偿，并按照下述程序进行赔偿：

a. 将新华投控应得的现金分红由新华网直接用于执行未履行的承诺或用于赔偿因未履行承诺而给新华

网或新华网其他股东带来的损失；

b.若新华投控在赔偿完毕前进行股份减持，则减持所获资金交由新华网董事会监管并专项用于履行承诺

或用于赔偿，直至新华投控承诺履行完毕或弥补完新华网、新华网其他股东的损失为止。

（2）如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新华投控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新华

投控承诺未能履行、确已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新华投控将采取以下措施：

①通过新华网及时、充分披露新华投控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原因；

②向新华网及新华网其他股东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 以尽可能保护新华网及新华网其他股东的权

益。

六、本次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完成后，公司的直接控股股东将由新华社变更为新华投控，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

化，仍为新华社。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收购符合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本次控股股

东变更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本次国有股份无偿划转涉及后续事项

（一）本次无偿划转事项尚需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合规审查确认，并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过户登记手续，能否最终实施完成及实施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

（二）本次国有股份无偿划转涉及收购报告书全文、收购报告书摘要、财务顾问报告、法律意见书等资料，

本公司将督促相关方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八、备查文件

1、《关于划转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至新华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通知》；

2、《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无偿划转协议》；

3、新华社《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4、新华社《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

5、新华社《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6、新华投控《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7、新华投控《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

8、新华投控《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9、新华投控《关于承诺履行的约束措施承诺》。

特此公告。

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6月12日

信息披露

2025/6/13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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